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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实施意见 

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： 

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是做好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举措，有利

于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“关于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”的部署，

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全方

位公共就业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8〕77 号）要求，

进一步提升我省覆盖全民、贯穿全程、辐射全域、便捷高效的全

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，更好服务稳就业工作，推动实

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明确覆盖全民的服务范围 

（一）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城乡常住人口全覆盖。劳动年龄内、

有劳动能力、有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者可持居民身份证（或社会

保障卡），港澳台人员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（或港澳居民来往

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），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

务机构申请公共就业服务，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可申请就业

援助。保障城乡劳动者享受同等公共就业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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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保障各类用人单位同等享有公共就业服务。各类企业、

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，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团

体以及创业实体，可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人力资源市场信息，

申请招聘用工服务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公平对待民营企业等非

公有制经济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用人单位相关资质和招聘信息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审核，及时发布。 

（三）加强对灵活就业、新就业形态的服务。要把灵活就业、

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纳入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范围，创新就业服务

方式。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岗位信息发布平台，对处于初创阶段

以及灵活形式用工等用人主体，可采取“经办人书面承诺”的方

式受理，并在招聘信息中标注，必要时可进行部门信息核查或工

作人员调查。 

二、完善全程衔接的服务功能 

（四）优化就业失业登记服务。劳动者、用人单位可就近在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通过“四川 e 就业”、网上服务大厅等线上

平台申请办理就业失业登记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采取“劳动者

书面承诺+工作人员必要调查”的方式，在规定时限内办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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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优化求职指导服务。详细了解劳动者就业意愿，开展

失业原因分析，分类提供职业介绍和求职指导服务。综合运用职

业素质测评等专业工具和方法，帮助劳动者合理确定职业定位和

方向，做好职业生涯规划。组织新成长劳动力开展模拟求职应聘、

现场观摩等体验式活动，帮助其提高求职就业经验和技巧。加强

对就业困难人员、建档立卡贫困人员、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

下岗转岗职工等重点群体实名制管理服务。 

（六）优化用工指导服务。加强对用人单位需求分类评估，

指导其合理制定招聘计划和招聘条件，提供稳定用工和就业创业

政策法规、市场工资指导价位、劳动合同示范文本等方面的咨询

服务。加强劳动关系协调和矛盾调处，引导企业依法用工、劳动

者依法维权，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。 

（七）优化就业援助服务。对就业援助对象实施优先扶持和

重点帮助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制定个性化就业援助计划，明确服务

项目和步骤，开展心理疏导，组织参加职业培训，跟踪解决就业

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。对其中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创业且

符合条件的，可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优先安置。确保零就业家庭

动态“清零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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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优化创业全程服务。对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、农民工、

退役军人等各类创业者，提供创业培训、开业指导、融资对接、

政策落实等创业服务。注重对创业失败者的指导服务，帮助他们

重树信心，再次实现就业创业。加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，为入驻

实体提供全面、专业、精准的综合服务和政策扶持，加快形成全

省“众创空间—创业苗圃—孵化器—产业园”的创业孵化体系。

深入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工作，重点做好返乡下乡创业担保贷款，

完善担保机制。组织开展“天府杯”创业大赛、创业博览会、创

业峰会、创业项目询诊等活动，营造创业氛围。 

（九）优化职业技能培训服务。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，对

有意愿的城乡劳动者实行“应培尽培、愿培尽培”。坚持就业导

向和需求导向，聚焦“5+1”现代产业发展，实施重点群体职业

培训专项行动，全面开展企业职工岗前培训、新型学徒制培训、

岗位技能提升培训，着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，推进创业创新培

训。建立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清单，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动态调整。

推广“互联网+培训”模式，逐步开发使用数字化教学课程，提高

培训便利度和可及性。 

（十）优化失业保险经办服务。以“简化手续、缩短流程、

高效便企利民”为原则，简化失业保险金、企业稳岗补贴和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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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职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申领的经办程序，减少证明材料。失业人

员可凭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申领失业保险金，不再出具终止或者

解除劳动关系证明、失业登记证明。逐步实现统筹地区失业保险

金申领业务全城通办。 

（十一）加强重点群体、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的专项服务。

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的特点，

组织开展地区间、城乡间劳务协作。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应急机制，

对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、重大政策调整和自然灾害影响，存

在高失业风险的地区、行业和劳动者群体，开展专项帮扶；对出

现生产经营困难需要进行规模性裁员的企业，提供劳动关系处理、

社会保险接续等方面的专项咨询指导，做好被裁减员工的再就业

服务工作。 

（十二）组织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专项活动。根据人力资

源市场供求周期性规律，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、

春风行动、民营企业招聘周、高校毕业生服务月、金秋招聘月、

就业扶贫行动日、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等公共就

业服务专项活动。 

三、健全全域覆盖的服务体系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275


